    2016年香格里拉市卫生监督所部门预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能

主要行使国家法律法规赋予卫生行政部门的卫生监督职责，承担有关卫生法律法规赋予的医疗机构（包括医师、护士注册、变更、延续等）、公共场所、对学校卫生、职业卫生、生活饮用水、消毒产品、传染病、母婴保健、放射卫生、采供血机构、血液及血液制品、生物制品实施卫生监督执法任务和日常卫生监督检查。2、负责对本级管辖的医疗机构、放射诊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的卫生行政许可。3、实施预防性卫生审查参与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工程项目选址、设计的卫生学审查及竣工验收并对现场实施卫生监督负责有关卫生许可证。4、根据《行政处罚法》和有关卫生法律法规对卫生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5、对全市重大职业中毒、血液污染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依法进行调查处理并实施现场卫生监督，参与重大疫情的调查处理。6、负责对全市卫生监督协管机构的指导、稽查和监督。承办卫计局依法交付的其它卫生监督任务。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我单位是香格里拉市卫计局下属卫生行政执法监督的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独立编制的机构数1 个,独立核算的机构数为1个，人员编制数为12人，现在职上班11人，退休在职人员2人。监督所设办公室、综合监督一科、综合监督二科、许可受理、财务等科室。
    三、2016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2016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的总体说明

    2016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138.50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138.50万元，包括：当年财政拨款收入138.50万元；支出包括：医疗卫生支出126.14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0.22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2.14万元。

（二）关于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135.70万元，其中：

①人员经费127.59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31.91万元、津贴补贴69.34万元、奖金2.66万元。社会保障缴费11.55万元、住房公积金12.14万元。
②公用经费8.11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1.8万元、差旅费1.34万元、烤火费0.064万元、工会经费2.02万元、福利费0.039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85万元。
（三）关于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2.8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2.8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0万元，公车运行经费2.85万元）。

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比2015年预算数减少0.15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费同比减少0.15万元（减少原因财政预算下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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